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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的

發掘非認知能力的關鍵價值

打造未來競爭力

協助青年釐清生涯方向

建構未來生涯發展藍圖

透過職場與體驗學習

淬鍊青年韌性

及培養核心競爭力



申請對象

中華民國設有戶籍，有生涯探
索需求之高中職應屆畢(肄)業生
(申請截止日前未滿18歲者需徵
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不得申請】
畢業當學年度將就讀教育部核
定之技專校院產學攜手合作計
畫專班者。

計畫內容

【參與期程】
本計畫參與期程為 2 年。

【執行期間】
自當年度8月1日至後年7月31日止。

【自行研提】為期2年之體驗學習企劃
參與計畫期間可規劃單一或結合數種
體驗學習類型。



這2年可以做些什麼呢? 體驗7大類型

職場體驗 志願服務

達人見習 社區見習壯遊探索

創業見習

可自行結合
單一或數種
體驗學習類
型喔！

自行規劃符合
體驗學習精神
之內容

其他類型



申請方式
與企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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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線上申請期間：114年11月1日至115年2月28日止，逾期不受理。

✔至計畫網站註冊並登入。

✔於網站填寫並提交申請資料。

✔2/28日前可隨時登入進行修改。

✔最終版本以申請截止當日所提

交之資料為準。

■ 文件須以PDF、JPG或PNG格式上傳

申請應備資料

✔個人基本資料

✔體驗學習企劃書

✔參與切結書

✔法定代理人同意書 (申請截止日

前未滿18歲者需列印後簽名上

傳)

申請方式



審查結果 第二階段複審：於6至7月進行
7月底前公告複審結果

依青年所提企劃，

評估是否符合：

🞐 體驗學習精神

🞐 可執行性

🞐 完整度

第一階段審查：於3至4月進行

審查輔導小組 可依
企劃
內容
執行依審查意見修正，

並於6月10日前提交

企劃諮詢輔導：
5月31日前於計畫網站線上預
約，每人最多2次

企劃未達基本要求，或
與計畫精神明顯不符。

無法
參加
本計畫

通過

補件
修正後
複審

未
通過

另以公函正式通知，並說明
後續執行相關事宜。

1
未
通過

不再受
理修改

1
公函正
式通知通過



企劃執行

需備妥文件

保留學籍

填寫雙週誌

• 青年應於計畫起始後，每2週至計畫
網站填報雙週誌。

• 可根據自己的體驗類型選擇合適的
呈現方式(文字、圖表、簡報、影音
紀錄等)

• 畢業當學年度已錄取國內大專校院者。

• 於審查通過當年度 7月1日至10月31
日至計畫網站上傳錄取證明文件予青
年署辦理。

• 體驗學習執行期間須自行辦理意外
險，上傳計畫網站備查。

• 於計畫網站簽署個人資料等授權同
意書。

職場體驗需注意

• 須符合正職工作標準(就保投保單位、
符合勞基法之按月計酬全時工作等)

• 不得於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
血親或其配偶之公司任職

• 職場體驗前完成6小時教育訓練



定期檢核機制

24個月中，每3個月由輔導委員進行1次雙週誌檢核，共檢核8次。

檢核通知之次日起算
10日內完成補正。

定期檢核當月7日前，
仍未填報雙週誌

• 不再安排輔導委員進
行檢核

• 該期實踐獎金不予發
放，且不累計獎金額
度至下期。

• 執行期間累積3次檢
核未通過者，視同終
止計畫，後續獎金不
予發放，且不得使用
相關配套措施。

通過

未
通過

繼續執行計畫。

未
通過

1
補正後
符合規定

通過

1補正後
仍未符合

1
未於時間
內補正

• 於第1次、第4次、
第8次檢核通過
後，公告15日天
內備妥所需資料
請領獎金。

★檢核構面：基本計畫規範、企劃執

行狀況、學習歷程深化度、反思與

應用、企劃自由度與彈性、未來發

展思考等

補正後
通過



獎金制度與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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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期

第
三
期

專業認證獎金
最高5000元

• 鼓勵青年積極參與體驗學習，
並落實企劃執行。

• 通過定期檢核後，得依規定請
領，分 3 期撥付。

第
一
期

階段性獎金機制：最高28萬5千元

實踐獎金
最高 24 萬元

職場歷練獎金
再加4萬元

第
三
期

獎金 4 萬元。

獎金 12 萬元。

獎金 8 萬元。

第1次定期檢核

第2-4次定期檢核第
二
期

第5-8次定期檢核

計畫期滿時，職場體驗累
計符合以下條件者，得申
請加額獎勵。

(計畫執行完竣後結算核發)

滿 12 個月
加發獎勵 2 萬元。

滿 22 個月
再加發獎勵 2 萬元。

計畫執行期間，取得專業
技能檢定與語言證照測驗
相關認證合格證照者。

(計畫執行完竣後結算核發)

第
三
期

每項加發獎勵 2,500 元

每人最多可申請 2 次。

總計最高獎勵 5,000 元



獎金請領方式

請領方式 檢核結果公告次日起算 15 個工作天內，備妥請款領據（個人存摺或撥款

帳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以掛號郵寄至青年署請領獎金（以郵戳

為憑）。

所得扣繳 撥款作業將依法扣繳所得稅後發給獎金，並開立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符合請領資格者，第8

次定期檢核前將證明

文件上傳至計畫網站。

第1次
定期檢核

第2-4次
定期檢核

第5-8次
定期檢核

第1期獎金 第2期獎金 第3期獎金

專業認證

獎金

實踐獎金

分3期撥付

職場歷練

獎金
➜



不予核發

1. 違反計畫第十二條所訂進修規定，經青年署認定。

2.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之方法申請獎勵金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3. 其他違反本計畫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4. 同一月份內如已請領青年署「青年百億圓夢基金計畫」經費補助者，

不得重複請領本計畫實踐獎金。

未依規定於期限前繳交獎金核銷文件者，或經

通知補件而未於補件期限前完成繳交者，視同

放棄獎金請領。

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獎勵金。

已核發者，撤銷並以書

面命其限期返還。

情節重大者青年署得廢

止青年參與本計畫資格

及相關配套措施。



相關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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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配套
1.特殊選才：

A.免持統一入學測驗或學科能力測驗成績。

B.入學管道：一般大學及技專校院採共同聯合招生(另設專

組)。

2.彈性選系：

A.應屆畢業當學年度已考取並辦理保留入學資格或休學者。

B.入學管道：如擬變更原錄取學系，於學校規定期間內持

學習體驗資歷申請轉系，並符合學校審查規定予以錄取。

招生方式：採多元選

才甄試

書面審查〔著重學習

體驗資歷〕，並由學

校自訂加分項目。

就學管道



兵役配套
未出國者：

青年署彙整名冊前，如已接獲徵集令，應主動陳報，經

查證計畫資格後，將協助函請內政部辦理專案延期徵集。

出國者：

參與本計畫之役齡男子，如因雇主指派需申請出境或經

審查通過之企劃出國等事由，有延期返國需求者，由教

育部提供延期返國名冊，函內政部轉戶籍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辦理延期返國。

兵役暫緩



青年署團隊

職場體驗資源

企劃輔導委員

輔導諮詢服務

輔導服務

提供企劃執行建議，
定期檢視學習狀況並適時
給予指引，協助青年完成
計畫。

提供青年心理健康需求之轉
介諮商或輔導服務

提供全台五處青年職涯發展
中心，尋職或就職等各階段
支持服務。

規劃並推動計畫執行，辦
理審查作業、保留學籍、
就學配套、兵役配套等行
政作業。



職場體驗資源

職涯規劃與輔導：

以勞動部全臺五處青年職涯發展中心（Youth
Salon，簡稱YS）作為單一服務窗口，提供職涯規
劃與輔導各階段之輔導與支援。

尋職需求、職業媒合：

由YS協助進行轉介至各地就業服務站。

勞資爭議、勞動權益：

視個案需求提供各縣市政府社會處、勞工(動)局或

勞動及青年發展處等相關勞工權益單位。

職場體驗資源



• 計畫官網：https://ycnp.yda.gov.tw/

• 社群網站：Facebook、Instagram、Threads、LINE@

• 諮詢電話：(02)7736-5422

週一至週五上午9:00至下午5:00

• 諮詢信箱：ycnp@mail.yda.gov.tw

青年生涯領航計畫

https://ycnp.yd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share/1DWmvA7wkX/
https://www.instagram.com/ycnptw/
https://www.threads.com/@ycnptw
https://lin.ee/7UWOJNV
mailto:ycnp@mail.yda.gov.tw

